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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8次臨時會議決書 

編    號 1 

類    別 主 計 

提 案 人 雲林縣麥寮鄉公所  

案    由 
雲林縣麥寮鄉 111 年度第 1 次追加（減）預算請  貴會惠

予審議並見復由。 

說    明 

本鄉 111 年度第 1 次追加（減）預算，歲入預算計追加 5,796

萬元；歲出預算計追加 1 億 5,912 萬 1,000元，依據「直

轄市及縣（市）總預算編制要點」編制如另冊，茲依「預

算法」第 79、82條暨「地方制度法」第 40條之規定提交  

貴會審議。 

辦    法 審議結果請函復本所，以利呈報縣府核備。 

議    決 照原案三讀通過。 

執行情形 
一、111年度第 1 次追加（減）預算已函報雲林縣政府。  

二、已依規定辦理公告。 



12 

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8次臨時會議決書 

編    號 2 

類    別 民 政 

提 案 人 吳宗典 

附 署 人 林明秋、吳明宜、林森敏 

案    由 

請公所編列麥豐村集會所室內裝修工程經費，以利集會所

順利完工啟用。 

說    明 

麥豐村集會所興建於兒童公園內，該建築物硬體工程即將

完成，為能順利啟用，請公所編列室內裝修工程經費，在

硬體完工時能接續進行室裝，讓村民能早日使用。 

辦    法 請鄉公所辦理 

議    決 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 
由社會課概估裝修經費約 100萬元，納入 112年度預算辦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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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8次臨時會議決書 

編    號 3 

類    別 工 務 

提 案 人 吳宗典 

附 署 人 林明秋、吳明宜、林森敏 

案    由 城鄉運動公園體健設施需汰舊換新。 

說    明 

城鄉運動公園體健設施使用迄今已多呈現老舊破損，不但

有礙瞻觀，且在使用上也有安全顧慮，請公所勘查後進行

汰舊換新，讓鄉民安心使用。 

辦    法 請鄉公所辦理 

議    決 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 
本案城鄉運動公園體健設施需汰舊換新案，已辦理工程上

網招標，預計年底前工程完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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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8次臨時會議決書 

編    號 4 

類    別 工 務 

提 案 人 吳宗典 

附 署 人 林明秋、吳明宜、林森敏 

案    由 建請在城鄉運動公園內增設步道與公共空間監視器。 

說    明 

城鄉運動公園為麥寮鄉民重要運動場所，每日前往活動的

人也愈來愈多，現有步道已有不足使用現象，建請規劃施

設新的步道以增加活動空間，同時也在公園內設置公共空

間監視器以保障鄉民活動安全。 

辦    法 請鄉公所辦理 

議    決 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 本案列為 112年度城鄉運動公園整建工程優先設計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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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8次臨時會議決書 

編    號 5 

類    別 農 經 

提 案 人 吳宗典 

附 署 人 林明秋、吳明宜、林森敏 

案    由 建請規劃辦理麥寮耶誕城活動計畫。 

說    明 
請公所規劃辦理麥寮耶誕城活動計畫，以多方面的活動吸

引鄉民參與，提升鄉內年節活動氣氛及促進產業活化。 

辦    法 請鄉公所辦理 

議    決 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 本年度經費不足，暫不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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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8次臨時會議決書 

編    號 6 

類    別 農 經 

提 案 人 吳宗典 

附 署 人 林明秋、吳明宜、林森敏 

案    由 建請規劃辦理春節麥寮燈會活動。 

說    明 

春節麥寮燈會活動自開辦以來深受好評，去年因疫情停

辦，導致甚多鄉民婉惜與期待落空，現疫情已逐步走向開

放與病毒共存，應再重新規劃辦理，提昇春節期間氣氛及

活力。 

辦    法 請鄉公所辦理 

議    決 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 已納入年度活動計畫參酌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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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8次臨時會議決書 

編    號 7 

類    別 清潔隊 

提 案 人 吳宗典 

附 署 人 林明秋、吳明宜、林森敏 

案    由 建請採購高空作業車以利清潔隊修剪樹木。 

說    明 

清潔隊常因地方需求，尤其是有路樹生長妨礙交通，需派

人員前往修剪樹木，然而在進行高空作業時卻苦無機具可

協助，爬上爬下相當危險，建議公所採購高空作業車，既

可顧及作業人員安全亦可提升高空作業效率。 

辦    法 請鄉公所辦理 

議    決 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 
本所以 111.6.16 麥鄉工字第 1110010991 號函回復辦理情

形。 



18 

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8次臨時會議決書 

編    號 8 

類    別 工 務 

提 案 人 吳宗典 

附 署 人 林明秋、吳明宜、林森敏 

案    由 建請在麥豐村中山路尾段進行路面鋪設工程。 

說    明 

麥豐村中山路尾段老舊破損且龜裂嚴重，該路段又是通往

海豐要道，人車往來頻繁，實有安全之虞，請盡速重新鋪

設路面以維安全。 

辦    法 請鄉公所辦理 

議    決 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 
依據 111.6.28麥鄉工字第 1110010996號函本所將先行錄案

並視經費餘絀參酌辦理。 

 


